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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競爭，以

輪廓式說明內

容申請臨時申

請案，先取得

最早申請日。 

申請時中文本 
(內容增加) 

1. 申請時不須指

出中文本所增

加的內容。 
2. 臨時申請案不

審查說明內

容，雖然官方有

要求詳細，但其

內容可寫得含

糊、似是而非、

難以令人看

懂、異國語言。 
3. 審查中文本是

否超出臨時申

請案，則因內容

含糊、難以看

懂，或為維護申

請人之權益，或

因申復理由，難

以不認可優先

權。 

不會審查

說明內容 

臨時申請

案之優先

權證明 
(多種語

言) 

核准？

核准公告 

1. 專利競爭者不

服，訴訟、舉

發。 
2. 競爭者以未詳

盡的說明書爭

取申請日。 
3. 增加公告文件

之權益不確定

性。 

專利權

混亂戰 

1. 專利流

氓。 
2. 舉發達

人。 
3. 訴訟專

家。 
4. 規費營

收。 
5. 檢定達

人。 

駁 


